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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04号 

 

  

6 7

6 6

13,189,900 5.0007%

6 8

6 14

6 7

41011219**03**00** *

2016 6

6 13,189,900 5.0007% 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 应在事

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予以公告，但你公司以

 

严格对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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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.8.1 条的规定，就你公司是否存在违反上述相关规定的情形等

作出详细说明 2016 6 15

 

 

 

 

2016 6 13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